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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

服务电话：0551-64490285   监督电话：0551-64695477
程序





提交材料





1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。


2、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。


3、全体设立人签名、盖章的章程。


4、法定代表人、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。


5、全体出资成员签名、盖章的出资清单。


6、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和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
7、《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承诺书》。


8、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。


9、企业自主核名的提供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信用承诺书》。


10、从事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业务的，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

注：以上材料凡提交复印件的需核对原件。





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





利用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，并递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(当场登记的不发受理通知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核实的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,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





准予登记的，出具《准予登记通知书》，并于一日内领取营业执照，不予登记的，出具《不予登记通知书》








